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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书馆作为收集、整理与保存图书信息资料, 以供公

众利用的公共机构, 履行着教育、文化、资讯及休闲等多

项功能, 其首要目标在于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。众所周知,

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, 成文法色彩浓厚 , 各图书馆必然

在营运过程中制颁各类规则以作为图书馆从事服务社会的

依据。然而, 由于我国图书馆基本法立法的缺失, 以及图

书馆营运行政化现象严重, 在制订规则制度时, 各图书馆

/ 总是 -挖空心思. 地想办法对付读者, 把个别读者的不良

行为无限扩大, 视读者如敌人或潜在的违规者, 一味以惩

罚、限制的手段对待, 而没有把读者定位于值得充分信任

和拥有完美人格的位置上。0 有些规定打着 / 保护大多数读

者利益0 的幌子在维护 / 图书馆的利益0 , 并从根本上违反

了法制原则, 且与图书馆人所追求的人文精神相悖112。随

着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入宪, 读者权利意识的日益高涨,

原有图书馆营运规则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受到普遍质疑, 不

仅成为读者与馆方关系的羁绊, 同时也成为束缚图书馆事

业发展的桎梏。为此, 基于依法行政要求, 图书馆界积极

制颁或修订合法且合理的规则迫在眉睫。本文即尝试从行

政法理论的视角, 探讨制定图书馆营运规则所应遵循的基

本原则。

1  依法行政原则

国家行政法治化程度越高, 国家行政越趋于理智化;

法治化程度越低, 则国家行政越趋于非理智化。现代民主

国家的行政行为已不再以人治行政为特色, 而代之以依法

行政。所谓依法行政原则, 又称行政合法化原则, 即一切

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的规范。图书馆行政自不当例外。

依德国行政法学的开山鼻祖奥托 # 迈耶的观点, 依法行政

原则之重点包括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、法律优越原则及法

律保留原则122, 分述如下:

11 1  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

如同法律能对司法机关在个案审判时产生的拘束力一

样, 法律, 尤其是行政法律对于行政权的运作能够产生绝

对及有效的拘束效力。同时, 在行政权力行使时, 该法律

也可产生法律规范创设效果。因此, 图书馆法的制定对图

书馆营运规则必将产生直接和实际的影响, 即图书馆法当

可构成图书馆营运规则的直接法源。因为所有的规范都直

接或间接由法律产生。此亦为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制

定图书馆法意义所在。

11 2  法律优越原则

所谓 / 法律优越原则0, 指 / 经过立法者制定之法律就

是代表民意, 享有崇高性。013276亦即行政行为及其他一切行

政活动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(系指形式意义上的法律, 由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之法律)。具体而

言, 该原则一方面涵盖法律规范的意义, 即行政法规、规

则、命令及各类行政行为, 在位阶上皆低于法律; 另一方

面, 法律优越原则并不要求一切行政行为皆须有明确的法

律依据, 只须消极地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即可, 亦即 / 消极

的行政合法性0。就图书馆运营而言, 图书馆的任何行政行

为及规则不得抵触现行法律的规定。

法律优越原则不仅为学理上所认可, 亦为法制实践所

确认。我国宪法第五条第三款: / 一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地

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0, 立法法第七十八条: / 宪

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, 一切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

规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、规则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0, 第

七十九条第一款: /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

规、规则0 等均明示此项原则之意旨。但囿于我国图书馆

法的缺失, 各图书馆制定规则所不得抵触之法律宜取广义

解释, 即图书馆营运规则的制定需遵守如下一般的法律原

则及原理。

( 1) 诚信原则。即图书馆所为之一切行政行为及规则

的制定当善意真诚、恪守信用和公平合理。

( 2) 公序良俗原则。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 , 兼具

社会教化之职能, 因而其运作及所厘定之规则自不得违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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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。

( 3) 信赖保护原则。该原则要求, 非因保护和增进社

会公共利益的必要或读者有承担义务时, 图书馆的运作及

规则不得罔顾读者的信赖利益。

( 4) 行政明确性与可预测性原则。要求图书馆的一切

行为及规则, 读者必须能够预测、预见并明悉, 不至于发

生无法预测的损害。因此, 图书馆的运营规则即使因社会

变迁或事故可能 / 朝令夕改0 , 但仍应避免让读者遭受无法

预测的损害。

( 5) 禁止不当结合原则。在图书馆在营运规则中, 不

得将不相关联的事项与其欲采取的措施相互结合, 尤其是

对读者形成一定的义务或负担, 或造成读者利益损害时,

所采取的手段与欲追求的目的之间必须存在合理的联结关

系, 以保障读者权益。

11 3  法律保留原则

在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, 与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

留略有不同。/ 宪法意义的法律保留 , 与英美法的 -依法而

治. ( the Rule o f Law ) 近似, 系指在国家法秩序的范围内,

有某些事项是必须专属立法者规范的事项, 绝不可任由其

他国家机构 (主要指行政机构) 代为规定。0 13276故又称为立

法保留。而 / 行政法意义的法律保留, 系指任何行政处分

(行为) , 追根究底皆须有法律之授权基础。也就是说, 行

政机关不能够有任何行为之自由, 必须由法律授与其行为

之合法性后, 方可为之。013277因此, 在法律保留原则下, 行

政行为概不能仅以消极地不抵触法律为满足, 尚需有法律

的明文依据, 即所谓的 / 积极的行政合法性0。具体到图书

馆运营, 就宪法意义的法律保留而言, 举凡图书馆的设置、

组织机构、法律地位、运作、监督、管辖、经费来源以及

人员的任用资格等均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图书馆基本

法的形式明确规定, 绝非图书馆营运规则之所能。就行政

法意义的法律保留而言, 图书馆所有行政行为在目的合理

的范围内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, 在我国图书馆法缺失的

情况下, 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

高等教育法等贯彻法律保留理念。

2  平等权原则

平等作为社会基础, 既是人们的信念与追求, 又 / 被

认为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和正义0 142。而 / 在民主政

治之下, 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0152 , 平等理念作为法律

制度的本质与核心要素, 业已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、永恒

性的法定原则。但平等权原则是现代国家宪法的重要原则,

源于人性尊严的宪政理念。但平等权原则不是要求一律

/ 平头式0 的假平等, 其所宣示的理念是 / 对于相同事件应

为相同处理, 对于不同的事件, 不得为同一的处理, 且除

非有合理、正当的理由, 不得为差别待遇。0162因此, 图书

馆在营运服务过程中及所制定之规则内容, 除非基于 / 正

当理由0 不得对读者以差别待遇。平等权原则包括禁止恣

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子原则, 分述如下:

21 1  禁止恣意原则

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其基本法第 3 条第 1 项解释为禁

止恣意原则而建立了下述著名的公式: / 如果一个法律区别

对待或相同对待不能有一个合乎理性、得自事物本质或其

他事理上可使人明白之理由, 简单地说, 如果该规定被认

为恣意时, 则违反平等原则。0172禁止恣意原则, 并不是指

禁止故意的恣意行为, 而是禁止任何客观上违反宪法基本

精神及事物本质的行为。所谓恣意, 即与 / 欠缺合理的、

充分的、实质上的理由0 同义, 也就是未依照 / 事物的本
质0 及 / 实质正义0 所为之行为。182就此而言, 不仅图书馆

基于实质观点而对读者作特殊处置时, 其所采取的措施须

与处理的事实保持适度的关系, 所制定规则亦须与欲处理

的事实保持适度的关系, 否则即构成恣意, 而与平等权原

则相违, 侵害读者权益。

21 2 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

所谓行政自我拘束原则, 是指 / 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

某个案件中作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, 那

么, 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, 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

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, 对有关行政相对人作

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的原则。0192此前的决定

或措施必须合法方可援引。图书馆的行政行为及运营规则

的制定, 必须有正当理由, 应受先前合法惯例的拘束。否

则, 当违背平等权原则将有损读者权益。

3  比例原则

比例原则源于 19 世纪德国的行政法学 (警察法学) ,

其时认为警察权力的行使惟有在 / 必要时0, 才能限制国民

的权利。后比例原则逐步向上层发展而成为宪法原则。作

为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, 有学者甚至将其比拟

为民法上的 / 诚信原则0 而称其为行政法中的 / 帝王条

款0 13292。

比例原则恰如法律保留原则, 具有宪法意义和行政法

意义上两种类型。宪法意义的比例原则要求, 对国民权利

的限制只有在公共利益所必要的范围内才能作为; 行政法

意义的比例原则要求, 行政权力在侵犯国民权利时不仅必

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, 而且必须选择侵害国民权利最小的

范围内行使。具体到图书馆而言, 无论是日常的读者服务,

抑或是规则的制定, 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: 第一,

图书馆的营运行为及规则是否为达致图书馆运作目的所必

要, 换言之, 图书馆在行使权力时不可过度侵及读者的权

利, 而只能在必要的限度内行使; 第二, 为达到图书馆运

作的目的, 图书馆所采取的行为方法与制定的规则是否妥

当, 即在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的方法时, 应选择对读者

权益损害最少者; 第三, 图书馆所采取的行为方法及规则

所造成读者利益的损害是否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,

即图书馆不得给予读者超过欲达成目的之价值的侵害。

4  正当程序原则

正当程序是英美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, 其作为行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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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项基本原则, 从根本上承载了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价

值追求 ) ) ) 程序正义, 是确保程序正义在行政权力运行中

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。具体而言, 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

即 / 行政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0 110265。

然而 / 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0 究竟为何? 学界存有不同观

点。有学者认为, 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资

讯公开、听取意见、说明理由和案卷排他四个方面110266 ;

有学者认为, 行政程序正当性包括三项最低要求: 程序中

立性、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1112。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

点, 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与图书馆运营关系至为密切,

分述之。

41 1  程序参与性

程序参与性, 亦称行政参与原则, 系指可能受行政权

运行效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皆有权参与行政权力运行的过

程, 并藉以表达意见对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的形成产生有效

作用。现代民主国家, 政府的行政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中

心, 并控制每个公民 / 从摇篮到坟墓0 的全过程。从法律

上保证公民积极地参与行政过程, 也是公民保护自己合法

权益, 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。行政参与的核心是

听证, 即 / 被听取意见的权利0。而图书馆营运规则制定及

运行效果当必影响读者权益, 故听证不可或缺, 在图书馆

制定规则过程中应就可能影响读者权益的事项举行听证,

以给予读者陈述意见的机会, 并藉此避免出现读者不服从

的情况。

41 2  程序公开性

程序公开性, 即行政公开原则, 系指行政机关在行使

行政权的过程中, 依法将行政权运行的依据、过程及结果

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公开, 目的在于使利害关系人和

社会公众知悉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的运行。公开原则

是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和要求, 美国学者伯尔曼言: / 没有

公开则无所谓正义0 1122。由此而言, 似乎 / 没有事前通知

其利益有可能因政府的决定而受到影响的人, 一切其他程

序权利便都可能毫无价值。01132按照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基本

要求, 行政公开内容应当是全方位的 , 就图书馆制定规则

的整个运行过程而言, 要公开的内容包括事先公开规则制

定的依据、事中公开规则制定过程和事后公开制定规则的

内容。

现代信息社会, 图书馆事业离不开数字化和自动化建

设, 然器物层面的自动化建设还须藉由制度来整合理念与

技术间的鸿沟。惟图书馆的营运涉及读者隐私权、信息权

等基本权能的保障, 立法机关理应尽快制颁我国的图书馆

基本法。所谓 / 法密而好禁, 法备而功成!0 在当前我国图

书馆立法缺失的境况下, 各图书馆制颁内部规则实乃 / 依

法行政0 所亟需, 而以上所述诸行政法基本原则当为制定

图书馆营运规则的 / 指路明灯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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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 administ rat ion, th e paper probes into th e basic prin ciple for the establis hing or revis ing of lib rary

regulat 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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